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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

承辦人：曾榮毅

電話：05-3620123-520

傳真：05-3620521

電子信箱：easy6392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中埔鄉灣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2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06002799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需求學生105學年度第2學

期申請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，各學校需至教育部特

殊教育通報網填報服務需求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縣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對象係為就讀本縣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經鑑輔會鑑定安置之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特殊

需求學生，並經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評估確有服務需求

者。

二、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路開放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106年3

月1日止；為維護本縣特殊需求學生就學之權益，請各校

於時限內完成原舊個案各類別（含在家教育）申請需求，

以利本府審核並完成派案。

三、請各校確實登錄上網通報資料，以利本縣審查通過後由特

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針對審核通過個案之特殊需求上網排

課，並請各校特教業務承辦人於排課確認後，將上課時間

轉知轉知該班導師、學生及家長。

四、為落實各校運用特教通報網特教相關專業人員服務紀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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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各校邀請治療師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，並將治療師

評估建議以及服務紀錄運用並納入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內

。

五、校內如有新個案欲申請特教相關專業人員服務者，請提報

106學年度特教相關專業人員巡迴診視辦理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本縣各鄉鎮市立幼兒園、本縣各私立

幼兒園、聖心教養院早療中心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特教資源中心(嘉義縣民雄鄉興中國小) 2017-02-10
09:26:50


